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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士后在站期间，以辽宁中医药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合作导师为通讯作者，发表与博士后研究工作密切相关的论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达出站考核合格标准，方可出站：
（1）在本学科中科院一区或JCR一区、二区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2）在SCI（杂志）源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且影响因子达到3.0及以上。
（3）在SCI（杂志）源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且影响因子累计达到4.0及以上。
（4）在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T2级任一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及以上（如在TI期刊上发表1篇论文，可按2篇T2论文计算）。
（5）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篇及以上。
（6）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篇及以上。
说明：SCI论文与其他类别论文折抵：SCI＜2,可按1篇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T2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计算；2≤SCI＜3，可按2篇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1篇TI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计算。1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可按在SCI（杂志）源刊上发表的，影响因子为2.0的学术论文计算。
2.科研成果折抵
在站期间若获得下列科研课题，可折抵一定数量及级别的论文，但仅可折抵1次：
（1）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或特别资助及以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教育部社科基金等国家级课题1项及以上，可折抵本学科中科院一区、JCR一区、二区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
（2）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或辽宁省科技厅博士启动基金资助，可折抵1篇SCI论文，影响因子按2计算，或折抵中医药科技期刊T1级期刊学术论文1篇。
（3）因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持省本级或行业项目课题、出版专著、发明专利、科研获奖或获得中医标准等，可申请由学校学术组织对其成果进行认定，折抵一定数量及级别的论文。
（4）因博士后研究工作到国（境）外开展合作研究，形成研究报告，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会议发言，或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形成学术交流汇报，可申请由学校学术组织对其成果进行认定，折抵一定数量及级别的论文。
3.联合培养博士后经校企双方共同考核认定合格后，方可出站。
4.自筹经费博士后经设站学院和课题项目组考核认定合格后，方可出站。 
